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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或修改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5月2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20日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中段天府三街19号新希望国际大厦A座16层公

司会议室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进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57,238,312股，占上市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466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61,071,78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49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6 人，代表股份 96,166,52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9725%。
2、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12人，代表股份2,770,478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48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2 人，代表股份 2,770,47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748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张艳律师列席了

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

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6,787,9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40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6％；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2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7429％；反对 40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607％；
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65％。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6,791,8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60％；反对407,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92％；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23,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8836％；反对 40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087％；
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7％。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6,78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40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20,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7465％；反对 4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71％；
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65％。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56,78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36％；反对40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5％；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20,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7465％；反对 4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5571％；
弃权4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965％。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767,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4％；反对432,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7％；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99,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2.9957％；反对 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930％；
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3％。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767,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7％；反对431,

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4％；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9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0138％；反对 43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749％；
弃权3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113％。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8,563,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1.7632％；反对413,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0％；弃权28,261,65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73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01,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0751％；反对 41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9288％；
弃权5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960％。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767,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07％；反对431,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5％；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9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3.0138％；反对 43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5785％；
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7％。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接受非现金资产抵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6,750,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96％；反对449,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56％；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8％。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282,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2.3821％；反对 44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2102％；
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7％。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348,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68％；反对 35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60％；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72％。

其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73,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6848％；反对 35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198％；
弃权4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54％。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443,4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791％；反对 364,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46％；弃权21,93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89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664％。

其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66,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4321％；反对 36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1602％；
弃权3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77％。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3,442,2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6.0772％；反对 356,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24％；弃权21,94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1,89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3804％。

其中，刘进、陈伟、吴志雄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 2,365,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85.3888％；反对 3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8714％；
弃权4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398％。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聘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赵志莘律师、张艳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45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5月23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5月22日以电子
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刘进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表决了本次会议的各项议案，形成并通过

了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份额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公司董事刘进先生、陈伟先生、吴志雄先生和吴朝容女

士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关联人员或参与人员，已回避表决本议案。
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已经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着自愿认购的原则，公司根

据《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对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的认
购份额进行相应调整。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份额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
046）。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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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持有人份额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份额调整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25年员
工持股计划拟定的持有人的份额进行调整。

根据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及《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份额调整事项在董
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现将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
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调整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来源及数量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回购的帝欧家居A股普通股股票，公司回购专用
账户回购股份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1年11月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
众股份方案的议案》，截止2022年10月31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已完成。在回购期间，公司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票14,648,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1%（以公

司截止2022年10月28日总股本384,968,482股为基准），实际回购期间为2022年2月24日至2022年

10月 10日，其中最高成交价为 12.62元/股，最低成交价为 6.92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 123,346,
033.25元（不含交易费用）。

二、本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进展

（一）2025年4月29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居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二）2025年4月2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帝欧家

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三）2025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

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监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四）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

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同时授权董事会办理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的事宜。

（五）2025年5月23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

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份额调整的议案》。上述事项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范

围内。

三、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调整情况

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已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认购股票数量不超过1,464.89万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认购股份尚未完成非交易过户。

本着自愿认购的原则，根据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和《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对本员工持股计划持有

人的认购份额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姓名

吴朝容
蔡军
代雨

李艳峰
核心管理人员（49人）

预留
合计

职务

董事、副总裁
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监事会主席

本次调整后拟持有份额上限对应的
标的股票数量（万股）

198.00

802.00
464.89
1,464.89

本次调整后拟持有份额占本员工
持股计划比例

13.52%

54.75%
31.74%
100.00%

注：1、参与对象最终认购的份额以员工实际出资金额为准；

2、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四、本次份额调整后的购买价格、锁定期及解锁安排

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调整后，持有人在本员工持股计划的购买价格、锁定期、解锁比例和解锁数

量等根据公司《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确定。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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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

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会秘书代雨女士召集

和主持，出席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 53人（不含预留部分持有人），代表公司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0,
600,000份（不含预留份额），占本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不含预留份额）的100%。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以

下简称“《员工持股计划》”）和《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设立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实施，保障持有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公司《员工持股计

划》的相关规定，持有人会议同意设立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作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

日常管理和监督机构，代表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管理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设管理委员会主任1
人，管理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20,6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100%；反

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

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选举蔡军、代雨、张幸、袁含玉、罗雪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任期与公司

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蔡军为公司财务总监、代雨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张幸为公司监事，担任本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

会委员，更有利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管理。

除上述情况外，管理委员会委员未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单位担任职务，也未与

上市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

关联人蔡军、代雨、袁含玉、罗雪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16,789,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不含回避

表决份额）的 100%；反对 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 0%；弃权 0
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同日，公司召开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代雨为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

计划管理委员会主任，任期与本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一致。

三、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根据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定，为保障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的顺利进行，授权

管理委员会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执行持有人会议的决议；

（2）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或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

（3）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股份的除表决权外的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提案等的安排，以及参与公司现金分红、送股、转增股份、配股和配售债券等的

安排；或者授权资产管理机构行使股东权利；

（4）负责决策是否聘请相关专业机构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日常管理提供管理、咨询等服务；

（5）负责与专业机构的对接工作（如有）；

（6）代表本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合同；

（7）按照本员工持股计划“第十章 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及持有人权益的处置”相关规定

对持有人权益进行处置；

（8）决策本员工持股计划弃购份额、被收回份额或权益的归属；

（9）管理本员工持股计划利益分配，在本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时，决定标的股票处置及分

配等相关事宜；

（10）办理本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登记、继承登记；

（11）负责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减持安排；

（12）确定本员工持股计划预留份额持有人、分配方案以及相关处置事宜；

（13）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

上述授权自本次会议批准之日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

表决结果：同意20,600,00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100%；反

对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弃权0份，占出席持有人会议的

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份额总数的0%。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48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100%，为子公司

提供担保含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被担保对象担保，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帝欧家居”）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1月16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提高公司融资决策效率，公司及子公司拟在2025年度为公司及公司全资

子公司重庆帝王洁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帝王”）、成都亚克力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亚

克力”）、佛山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及其全资子公司广西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西欧神诺”）、景德镇欧神诺陶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德镇欧神诺”）、佛山欧神诺云

商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神诺云商”）提供担保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330,000.00万元。其中，

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90,000.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40,000.00万元。本次预计担保额度生效后，公司

前期已审议未使用的担保额度自动失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

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41）。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欧神诺分别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签订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FLDOGB2501、FLFOGB2501），为孙公司景德镇欧神诺与中国银行景德镇

市分行发生的最高额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景德镇欧神诺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签署《最高额

抵押合同》（编号：FLJODY2501）以自有土地和厂房提供抵押担保。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1

担保人

帝 欧 家 居 、
欧神诺

被担保人

景德镇欧神
诺

担保权人

中 国 银 行 景
德镇市分行

主债权最高本
金余额

12,500万元

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2、保证范围：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
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
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

被清偿时确定。3、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
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金额为 278,65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0.88%。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24,642.1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76.43%，

其中：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21,655.1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74.60%；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公司及欧神诺经销商）提供的担保余额

为2,986.95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83%。公司不存在逾期的对外担保

事项，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注：对外担保总金额是指公司及子公司已签署的有效的担保合同的金额，对外担保余额是指公

司及子公司在担保合同项下实际存在担保责任的金额。

五、备查文件

1、公司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欧神诺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景德镇欧神诺与中国银行景德镇市分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9日披露了《2023年年度报告》。

公司在《2023年年度报告》“第四节 公司治理”“五、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中的相关内容填
写错误，现予以更正，本次更正不涉及对原公告的实质性的变更，具体如下：

一、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变动情况
更正前：

姓名
李建伟
李菁

涂云华
黄惠华
成艳

肖海军
关健
易浩

李国富
李国富
陈洁

刘彦茗
刘彦茗
罗庚宝
戴晓凤
胡型
张翔

林可可

担任的职务
董事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监事
监事

类型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被选举

任期满离任
被选举

日期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12月04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9月27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原因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主动辞职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主动辞职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更正后：
姓名

李建伟
李菁

涂云华
黄惠华
成艳

肖海军
关健
易浩

李国富
李国富
陈洁

刘彦茗
刘彦茗
罗庚宝
戴晓凤
胡型
张翔

林可可

担任的职务
董事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
监事

类型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任期满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离任

被选举
被选举
被选举

任期满离任
被选举

日期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12月04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9月27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2023年02月03日

原因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主动辞职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主动辞职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

二、公司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情况
更正前：
单位：万元

姓名

姜天武
李菁

李建伟
李军

涂云华
黄惠华
成艳

肖海军
关健
万平
秦拯

向绮云
彭超
张翔

何晓霞
温剑

李云龙
易浩

李国富
陈洁

刘彦茗
罗庚宝
戴晓凤
胡型

林可可
合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

年龄

69
50
59
55
47
44
43
59
51
54
55
42
35
35
44
44
45
41
54
55
34
54
64
45
31
--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监事
--

任职状态

现任
离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离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
报酬总额

100
8.33
2.08
40.83
94.37
12.5
77.3
0.67
0.67
8
8
9

12.95
1.17
48.55
75.8
74.33
73
0
0

3.33
0

7.33
7.33
4.58

670.12

是否在公司关联方
获取报酬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

更正后：
单位：万元

姓名

姜天武
李菁

李建伟
李军

涂云华
黄惠华
成艳

肖海军
关健
万平
秦拯

向绮云
彭超
张翔

何晓霞
温剑

李云龙
易浩

李国富
陈洁

刘彦茗
罗庚宝
戴晓凤
胡型

林可可
合计

性别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女
男
男
女
女
女
--

年龄

69
50
59
55
47
44
43
59
51
54
55
42
35
35
44
44
45
41
54
55
34
54
64
45
31
--

职务

董事长
副董事长

董事
董事、董事会秘书

总经理
董事

副总经理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
监事
监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董事

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

监事
--

任职状态

现任
离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离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离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现任
--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
报酬总额

100
8.33
2.08
40.83
94.37
12.5
77.3
0.67
0.67
8
8
9

12.95
1.17
48.55
75.8
74.33
73
0
0

3.33
0

7.33
7.33
4.58

670.12

是否在公司关联方
获取报酬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

除上述内容外，其他内容不变，更新后的《2023年年度报告》同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397 证券简称：梦洁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下午3: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

（星期五）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5年5月23日（星期五）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麓谷产业基地谷苑路168号梦洁工业
园3楼综合会议室。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天武先生因出差未能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过半数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主持。
6、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2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3,674,81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9.85%。
（1）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2,077,

61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29%。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2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41,597,2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56%。
7、公司部分董事和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与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2,773,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反对859,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2,773,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反对859,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72,773,1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反对860,6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72,773,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反对860,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5、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769,6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反864,100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692,0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7.82%；反对86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2.08%；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10%。

6、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72,686,0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6%；反对934,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弃权5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608,4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7.62%；反对934,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2.25%；弃权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13%。

7、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773,0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8%；反对859,7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42,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695,4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7.83%；反对85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2.07%；弃权4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10%。

8、审议通过《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72,682,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反对938,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弃权54,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604,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7.61%；反对93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2.26%；弃权54,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13%。

9、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2,738,2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反对895,5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660,6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97.75%；反对895,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2.15%；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数的0.10%。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3,020,81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反对612,900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3%；弃权41,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杨可鑫、邝可怡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湖南梦洁家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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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5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

存续期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 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 2026年 11月 23日。现将具体情况
公告如下：

一、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
1、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2021年第七次会议、第十届监事会2021年第四次

会议，并于2021年9月30日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四川水井坊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实施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15日、10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载的相关公告。
2、公司于2021年11月2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B882798323中所持有的695,700股公司股票已于2021年11月19日以非交易过
户形式过户至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账户（B884412957）。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1月24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
载的相关公告。

3、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不超过 42个月，自本员工持股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公司公
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计算，即存续期为2021年11月24日至2025
年 5月 23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129,19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0.03%。

二、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情况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
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公司决定将2021年
员工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经2025年5月22日召开的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
次持有人会议和5月23日召开的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本次延期后，在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将根据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实施的进展情
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3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
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2日以通讯方式召开2021年员工持
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参加本次会议的持有人共 46人，代表员工持股计划份额 2,286.90万份
（其中部分股票管理委员会已出售并按照《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进行了分配），占公司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总份额的60%。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本次持有人会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根据《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

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在存续期届满前，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
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长。持有人会议同意将
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

表决结果：同意份额1,806.2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79%；反对份额0份，占

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0%；弃权份额480.70万份，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总数的
21%。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股票代码：600779 股票简称：水井坊 编号：2025-014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
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一
届董事会2025年第三次临时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15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通知、召开时间、地点、方式及出席
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经与会董事充分审议，会议于
2025年5月23日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和高级经理职业责任保险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合法权益，降低其在履职过程中可能引致的风险，以激励其更

好地履行职责，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拟为董事、监事和
高级经理购买职业责任保险，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责任保险购买相关事宜。责任保险具体内容如
下：

投保人：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保险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险人：
1、投保人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经理
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限内，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承保的非故意违法行为而被他人提出民事赔偿

请求而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金，以及被保险人为应对持股行权而产生的行权响应费用、被保险人
为避免或降低因赔偿请求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产生的危机管理费用、被保险个人因遭受个人非证
券类赔偿请求而产生的法律服务费用，保险公司对被保险人负赔偿责任（免赔额除外）。

责任限额：累计赔偿限额为10,000万元，具体分项限额以承保方案中约定为准。
承保范围：全球，但投资者民事索赔会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相关法律
承保期限：12个月（自保单签署之日起）
保险费：全部预计36万元以内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稳健及可持续发展，考虑公司在运营及发展战略上的资金需求，2025年1月1日起至

2025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公司（含全资子公司）拟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累计不超过人民币30亿

元。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以循环使用，具体融资期限、实施时间等按公司与相关银行最终商定的

内容和方式执行。同时，为提高工作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经营管理层在银行授信额度总额范围

内根据资金需求签署相关协议及文件。

本议案表决情况：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议案》

鉴于公司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2025年5月23日届满，公司决定将2021年员工持股
计划展期18个月，即存续期延长至2026年11月23日。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相关事宜已于
2025年5月22日经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表决情况：关联董事范祥福先生、蒋磊峰先生回避表决，其余董事7票同意、0票反对、0票
弃权。

本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公司指定的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水井坊关于2021年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展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5）。

特此公告

四川水井坊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798 证券简称：帝欧家居 公告编号：2025-049
债券代码：127047 债券简称：帝欧转债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

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股东成都水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张芝焕保证向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23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成都水
华智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出具的《关于股份变动触及1%
整数倍的告知函》。近日，张芝焕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501,510张，通过
持有公司股份和可转换公司债券合计拥有公司权益6.45%，变动触及1%整数倍，现将有关情况公告
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
（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 东 名
称 股份性质

水华智云及其一致行动人张芝焕
水华智云：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高新区吉瑞二路188号2栋1单元8楼802号

张芝焕：上海市普陀区********
2025年5月21日至2025年5月23日

帝欧家居

增加R减少□

增持股数（张）
501,510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自有资金 R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A股普通股
（股）

有权转股的
可转换公司

债券（张）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 否?

合 并 计 算 股
份 与 可 转 债
可 转 股 股 份
的权益比例

002798
有R 无□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A股普通股
（股）

增持比例（%）
1.45

有权转股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张）

合 并 计 算 股 份
与 可 转 债 可 转
股 股 份 的 权 益

比例

水 华 智
云

张芝焕

注1、合并权益比例系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按照（持有的股份数量+持有的“帝欧转债”对应的股份数
量）/（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总数+公司发行的“帝欧转债”对应的股份总数）计算。

注2：“帝欧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时间、数量存在不确定性，最终本
次权益变动持股比例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
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

使表决权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R

合计持有数量

其中：无限售条
件数量

有限售条件数量

合计持有数量

其中：无限售条
件数量

有限售条件数量

12,870,200
12,870,200

0
0
0
0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是□ 否R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26,163
526,163

0
548,360
548,360

0

是□ 否R

不适用

3.42%
3.42%

0
1.58%
1.58%

0

12,870,200
12,870,200

0
0
0
0

526,163
526,163

0
1,049,870
1,049,870

0

3.42%
3.42%

0
3.03%
3.03%

0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特此公告。

帝欧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4日


